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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地方海事处 

2017 年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计划 

 

为加强水路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管理,依法履行水路交通运

输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职责,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进一步

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部门安全监管责任的落实，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

安全管理条例》、《河南省浮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结合水路交通运输实际，特制订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突出责任落实、监督执法、源头治理

三大重点，进一步强化隐患治理，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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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行为，及时有效地排查和治理

事故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促进全市水路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目标 

  通过认真履行水路交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加大安全生产督

查力度，切实推动行业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坚决杜绝

重特大事故、遏制较大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对发现的水路运输

企业违法行为的查处率达到 100%，发现的重大隐患督促整改、跟

踪督办率达到 100%，监管责任率达到 100%。      

三、主要任务 

（一）强化责任，全面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 

1.严格实行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把安全责任落实落实到领导、部门各

岗位。 

2.落实企业、船主、经营人的水上交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认真督促企业、船主、经营人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加大安全

生产投入，切实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3.抓好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制的落实 

贯彻落实《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水上安全管理的意见》

郑政文【2005】80 号文件的要求，督促落实县、乡（镇）、村、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责任，确保 2017年我市

乡镇船舶四级安全管理责任承包书签订率达到 100%。 

（二）夯实基础，抓好专项整治工作 



 

 

1、继续深入推进“平安交通”创建活动，开展水上非法运

输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船舶超载运输行为。 

全面推进平安船舶、平安渡口、等创建活动，巩固“打非治

违”专项整治活动成效，加大对水上交通领域非法运输行为的

打击力度，以渡口渡船、水路运输以及水运工程施工为重点，

开展水上非法运输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船舶超载运输行为，

着力构建“打非治违”长效机制。 

（三）认真履行职责，强化源头管理 

1.加强通航环境条件技术研究，继续推进全市通航水域认定

与公布。 

2.依法开展船舶登记，管理应用好船舶登记系统，强化船舶

动态监管。 

3.加强船员信息化管理，管理应用好船员考试工作，提高船

员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 

4.加大对重点时段、重点船舶、重点水域、重点环节的监督

检查力度，严厉查处违章行为，制定有效监管和隐患整改的措

施，落实整改责任制，确保隐患整改落到实处。 

5.强化水上水下活动安全监管，加大通航水域的巡航检查力

度，改善通航环境，确保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安全。 

6.加强共管水域监管，加强沟通协调，积极开展联合巡逻执

法。 

（四）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海事监管及

服务水平。举办 1-2 期海事人员业务培训，提高海事人员管理

水平，提升海事监管能力。 

  四、具体任务 



 

 

第一季度：加强元旦、春运、春节及两会期间对玉门古渡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黄河明珠有限公司、孤柏渡飞黄景区和司村

生态有限公司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巡查辖区企业次数 12次、

出动执法人数 50余人次）对于重点水域、重点船舶、重点渡口

的监管未落实到位的；船舶不具备运营条件，超范围运营的；

船舶在夜间、雨、雪、冰、雾、大风、冰凌期等恶劣气象条件

下运营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第二季度：以“清明”、“五一”、“端午”期间水路运输安全

监管为整治重点。对玉门古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黄河明珠有

限公司、孤柏渡飞黄景区和司村生态有限公司深入排查安全隐

患，（巡查辖区企业次数 12 次、出动执法人数 50 余人次）对

于船舶超速、超员、超载，船舶“带病”运营，未配备足量的

救生、消防等安全设施的，乘客上船未按要求穿救生衣的，渡

口未按要求设立警戒线等不安全行为的严禁参加营运。从严把

好船舶适航关，船员适任关，坚决杜绝有海事监管责任事故的

发生。      

 第三季度：以汛期水路运输安全生产为整治重点，对玉门古

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黄河明珠有限公司、孤柏渡飞黄景区、

司村生态有限公司及鑫舟浮桥有限公司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巡

查辖区企业次数 12 次、出动执法人数 50余人次） 

严厉打击船员未持有效的适任证书、违章操作的；“三无”

船舶、农用船、渔船非法从事运输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各阶段应急预案不健全或不完善的，及调

水调沙期间水上交通非法、违法违规营运行为。严禁鑫舟浮桥

有限公司非法营运，禁止营运客车、超过浮桥限定吨位的车辆、



 

 

超限超载车辆、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通过浮桥。完善水上交

通突发事件海事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应急训练和演练，提高海

事专业救助和船舶自救、互救能力。 

  第四季度：加强“中秋”、“十一”等特殊时段对玉门古渡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黄河明珠有限公司、孤柏渡飞黄景区和司

村生态有限公司渡口标识不明显，没有乘客须知、渡口守则、

安全注意事项要求的；营运船舶的所有权证、检验证、等有效

证件不齐全的；对船员未进行定期安全教育进行检查，（巡查

辖区企业次数 12次、出动执法人数 50 余人次）特别是“十一”

黄金周期间人流量大，出行的人多。按照《内河渡口渡船安全

管理规定》督促乡镇人民政府和水运企业落实渡口渡船安全管

理责任，按规定配齐消防设施和救生衣，坚决取缔未经审批、

非法渡运的渡口。严禁渔船、农用船、“三无”船舶非法从事

渡运；严禁渡船随意停靠（非法渡运码头）、船员无证驾驶、

渡船超载运输；严格执行渡船航行、禁航、限航规定。认真搞

好“11.9”消防宣传日等宣传教育活动。     

  五、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责任落实 

加强对水路运输安全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强化安全监管责任制，

明确分管领导、具体监管人员，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同时，

大力推动安全监管法制体制机制，健全完善督查工作制度，加大

安全投入，切实提高水路运输安全生产巡查的保障工作，确保水

路运输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到位。  

（二）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海事工作成效 



 

 

  积极参加郑州市海事局举办的海事执法人员学习教育和业

务培训，全面提高我市海事人员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系统开

展《海事行政处罚》、《船舶安全检查》等业务工作，统一我

市海事机构的各类档案、台账报表、工作记录、执法文书等业

务工作标准，每月组织人员召开海事工作例会，及时探讨解决

海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水路运输安全监管工作计划落实

到位。   

 

 

荥阳市地方海事处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